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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总则 

1.1 本规则依据《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质

检总局第 17号令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制定。 

1.2 本规则适用于名义制冷量大于 7100W、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单元

式空气调节机、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（以下简称空调机）能源

效率标识（以下简称标识）的使用、备案和公告。 

本规则不适用于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和变频空调机。 

  

2 标识的样式和规格 

2.1 标识为蓝白背景的彩色标识，长为 109毫米，宽为 66毫米。 

2.2 标识名称为：中国能效标识（英文名称为 CHINA ENERGY LABEL）, 

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生产者名称； 

（2）产品规格型号； 

（3）能源效率等级； 

（4）能效比； 

（5）输入功率（瓦）； 

（6）制冷量（瓦）；  

（7）依据的能源效率国家标准编号。 

2.3 标识的具体样式和规格见附件 1。 

  

3 能源效率检测 

3.1制冷量、输入功率测试方法依据 GB/T17758的现行有效版本。 

3.2 检测报告的格式见附件 2－《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源效率检测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检测报告）。 

4 标识信息的标注 

4.1 生产者名称是指产品的品牌所有者。  

4.2 产品规格型号应依据 GB/T17758的现行有效版本的要求编制，亦可

同时使用企业自己的编号，企业自己的编号必须与铭牌上的标注相一致。 



4.3 能源效率等级应依据 GB19576的现行有效版本中能效等级判断方法

的要求和检测报告确定。 

4.4制冷量、输入功率应依据 GB/T17758、GB/T18836或 JB/T8072的现

行有效版本和检测报告确定。 

4.5能效比应依据 GB19576、GB/T17758、GB/T18836或 JB/T8072的现行

有效版本和检测报告确定，不应大于能源效率等级的上限值。 

4.6 依据国家标准为 GB19576的现行有效版本。 

  

5 标识的印制和粘贴 

5.1 生产者或进口商自行印制标识，并对印制的质量负责。 

5.2 标识应采用 80克及以上铜版纸印制。 

5.3 标识应采用不干胶方式粘贴或卡片式悬挂的方式。 

5.4 出厂或进口的每一台套空调机均应粘贴或悬挂标识。 

5.5 标识应粘贴或悬挂在空调室内机正面明显部位，如在空调室外机标

识时应粘贴在正面明显部位。 

5.6 粘贴或悬挂在空调机上的标识应符合本规则第 2条的规定，图案、

文字、规格和颜色不得进行更改。 

5.7 使用在产品说明书、外包装物以及宣传中的标识可按比例放大和缩

小，可以黑白印刷标识，但标识中的文字应清晰可辨。 

  

6标识的备案 

6.1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当按不同品牌的产品型号逐一备案。型号不同但

制冷系统相同、结构相同、能效比一致的产品在备案时可不再提交检测

报告。 

6.2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当自使用标识之日起 30日内，通过信函等方式提

交<<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>>（见附件 3），以及《办

法》所规定的相关备案材料，并同时在“中国能效标识网”

(www.energylabel.gov.cn)上填写相关备案信息。 

备案材料应完备、真实。 

6.3 授权机构应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，完成标识信息的

核查和备案工作（因生产者或进口商补充材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）。 

http://www.energylabel.gov.cn/


对符合本规则第 6.2条要求的，由授权机构对标识信息进行登记、

存档、编备案号，并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生产者或进口商。 

对不符合本规则第 6.2条要求的，由授权机构通知生产者或进口商

及时补充材料或者更换已使用的标识。 

6.4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在每年 3月 15日前，向授权机构提交上一年度的

标识使用情况报告。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各型号的标识备案情况；

标识的监督处罚情况；标识使用情况等能效标识相关的资料。6.5 外文

材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，并以中文文本为准。 

  

7 标识的公告 

7.1 对于通过备案核验的企业，授权机构应在“中国能效标识网”上公

告其已备案产品的标识信息,并定期在相关媒体上公告已备案产品的标

识信息。 

7.2 按标识的备案号公告备案信息。 

7.3 授权机构应建立产品能源效率数据库，向生产者和消费者等提供产

品能源效率信息查询服务,及时公告标识的核验和监督检查情况。 

7.4授权机构接受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对标识的投诉，电话：010 58811738。 



  

附件 1： 

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源效率标识样式与规格 

  

  

  

    

 

 

 

    



  

附件 2： 

  

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源效率检测报告 
  

  

  

  

报告编号： 

  

检测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主    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 期： 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

审  核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 期： 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_ 

   批   准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 期： 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 

   

  

产品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   

规格型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  

生产者/商标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  

委托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  

制造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  

  

 

 



注 意 事 项 

  

1.报告无“检验报告专用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 

2.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“检验报告专用章”或“检验单位公章”无效。

未经委托单位书面同意，不得复制本报告的任何部分。 

3.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章无效，报告应加盖骑缝章。 

4.报告涂改无效。 

5.若对检验报告持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检验单位提出，

逾期不予处理。 

6.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。 

  



检  验  报  告 

  

报告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   页 第   页 

样品名称   
型号规格   

商    标   

抽样单序号   样品等级   

抽(送)样地点   样品数量   

抽(送)样日期   样品基数   

到样日期   
原编号或 

生产日期 
  

检验依据 GB 19576-2004、GB/T 17758-1999（GB/T18836-2002 或 JB/T8072-1999） 

检验项目 制冷量、制冷消耗功率、能效比。 

检 

  

验 

  

结 

  

论 

  

对 XXXX 生产的型号为 XXXX单元式空调机的制冷量、制冷消耗功率和

能效比三个项目进行检验，所检项目分别符合 GB 19576-2004 相关要求，

其能源效率等级为 X 级。 

    （以下空白）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（检验报告专用章） 

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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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

  

品 

  

描 

  

述 

  

及 

  

说 

  

明 

电源类型 交流 220V  交流 380v   直流    其它 

控制系统 单片机     可编程（PLC）控制       其它 

机械温控器 有         无 

电子控制线路 有         无 

不可拆线插头的电源线 有         无 

单独的控制面板 有         无 

线控器 有         无 

遥控器 有         无 

是否充注制冷剂 是         否 

  整体或室内机 室外机 

外形尺寸（L*W*H）mm     

制冷剂/灌注量（g）   

其他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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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
 

品 
 

描 
 

述 
 

及 
 

说 
 

明 

附样品铭牌和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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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 验  结  果 

  

（压缩机型号：            ） 

  

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额定值 标准规定值 实测值 判定 

1 
能效比 

(EER) 

按 GB19576 规定的检验方

法进行检测，实测能效比不应

小于能效限定值。 

单位：W/W 

        

2 制冷量 

按 GB/T 17758 规定的检验

方法进行检测，实测制冷量不

应小于额定制冷量的 95%。 

单位：W 

        

3 
制冷消耗 

功率 

按 GB/T 17758 规定的检验

方法进行检测，实测制冷消耗

功率不应大于额定制冷消耗功

率的 110%。 

单位：W 

        

  

  

压缩机清单 

规格/型号 制冷量 W 能效比 制造商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

风机清单 

规格/型号 风量 m
3
/h 全压 Pa 制造商 

        

  

  



  

  

附件 3： 

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源效率标识备案表 

  

  

一、备案方声明 

  

本组织保证如下： 

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信息与备案信息一致； 

本型号产品变更能源效率标识时，向授权机构更新备案； 

确保该型号产品始终符合能源效率标识使用的相关要求； 

  

  

二、能源效率标识标注的信息 

  

  

生产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

产品规格型号:                 

  

项目 数值 备注 

制冷量（瓦）     

输入功率（瓦）     

能效比     

能源效率等级     

 

 

三、初始使用日期 

 

本标识于  年  月  日，使用于        型号。 

 



  

四、其他信息 

  

关键部件 

名称 规格 

型号 

技术参数 
制造商（全称） 

制冷量（瓦） 输入功率（瓦） COP值 

压缩机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注：如果上述部件属多个制造商，均应按上述要求逐一填写 

  

样品描述 
机器类型 □冷风型  □热泵型     □恒温恒湿型 

冷却方式 □水冷    □风冷       □蒸发冷却式 

结构形式 □分体式  □整体式 

送风形式 □风管型  □直接吹出型 □直接吹出，风管两用 

辅助电加热器 □有      □无 

油分离器 □有      □无 

储液器 □有      □无 

电热元件 □有      □无 

机械温控器 □有      □无 

电子控制线路 □有      □无 

不可拆线插头的电源线 □有      □无 

单独的控制面板 □有      □无 

    

  整机或室内机 室外机 

外形尺寸(长×宽×高)（mm）     

制冷剂 / 灌注量(g)   

  

制热性能 

名称 数值 备注 

制热量（瓦）     

输入功率（瓦）     

性能系数( COP)      

 

备案方:                 公章: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

 


